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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八)憑證進出場︰ 

 參展廠商應於展品進場時（4 月 21 日、22 日）向服務台領取識別證，展出期間必須佩戴進入展場。 
(九)花籃之處理︰ 

 為維護展場內外環境之整潔與安全，所有花圈、花籃禁止攜入場內，應放置在展館外緣牆邊。 
(十)孩童禁止進入展場︰ 

 展覽會期間除另有規定外，禁止 12 歲以下者入場，以維護安全及秩序。 
(十一)除本會或主辦單位外，任何人不得於公共區域散發傳單，從事推廣活動或置放公司或私人物品。 
(十二)妨害展覽秩序之處罰：展覽期間（含進出場），參展廠商如因債務、個人恩怨或其他私人糾紛，導致他

人至其攤位或展場內外鬧事或進行抗議，因而影響展覽之秩序或形象，而該參展廠商又不能有效處理

時，主辦單位有權終止其展出，所繳費用概不退還；主辦單位如因此涉入訴訟或遭受其他損害，該參展

廠商須負一切賠償責任。 
五、違規處理︰參展廠商如違反本規定，經主辦單位勸告無效或情況急迫無從勸告時，主辦單位將立即中斷水、電

之供應及採取停止展出之措施，並於二年內禁止其參加本項展覽。 
六、本規定如有未盡事宜，主辦單位得隨時修訂之。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

